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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尚未償還可換股票據到期

茲提述綠領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公
告（「該公告」）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內容有
關向中國能源（香港）控股有限公司及郝婷女士（統稱「票據持有人」）發行尚未償
還本金總額為395,000,000港元的可換股票據（「可換股票據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尚未償還之可換股票據已經到期。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，本公
司正與票據持有人進行磋商，以延長可換股票據之到期日及╱或由票據持有人
認購新的可換股票據，並將透過抵銷本公司在可換股票據項下應付票據持有人
之金額償付認購款項。票據持有人已經表示，目前無意要求本公司償還在可換
股票據項下應付票據持有人的金額。

本公司將遵循上市規則的規定，就磋商的進展適時另行刊發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綠領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謝南洋先生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謝南洋先生（主席及行政總裁）及張三貨先生；而獨立
非執行董事為何建昌先生、沈偉東先生及田宏先生。


